
江工信创新函〔2021〕6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 2022 年省级

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省级企业

技术中心项目和产业集群产业链协同

创新试点入库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2年省级促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产业创新能力建设）项目（创新专题）

入库的通知》（粤工信创新函〔2021〕44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现组织开展 2022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

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项目和产业集群产业链协同创新试点入库工

作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 项目入库要点

（一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项目

1.已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（不含建筑类），且未获得过

省企业技术中心财政资金支持的企业。

2.项目于 2018年 1月 1日以后开始实施，已完成并取得明

显成效，项目实施地在江门市境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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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承担单位财务状况良好，项目资金投入合理，经济效益良

好。近年来在专项审计、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等方面出现过较为

严重的违法违规情况的企业不得申报。

4.项目未获得省财政资金支持。

5.项目承担单位在 2018-2020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

年均增长 2%以上。

6.项目计入固定资产研发设备总额（不含税）不低于 500万

元

7.2021年及以前入库但未获省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，原则上

应按要求重新开展入库申报和完工评价工作。

（二）产业集群产业链协同创新试点

1.根据产业链协同创新试点申报工作指引，市（区）针对此

项目起草工作方案及资金安排计划、省级和市级部门配套的政策

建议及资金需求，并及时提交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由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统筹编制全市产业链协同创新试点工作方案。

2.拟参与遴选的龙头骨干企业、科研院所（智能制造供应商

或公共技术服务平台）与产业链中小企业有明确的合作协议以及

提供技术、装备和服务的具体方案和相关凭证。

3.已有明确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，且其对“设备购置分期

付款”“发生不良贷款时按残值回购设备以及处置非标准设备”有

具体处理方案和合作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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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工作要求

1.指导企业编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项目入库材料。参照往年

资金申报和完工评价要求，指导企业编制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专项

资金支持企业技术中心专题项目申报书（附件 3）和完工评价申

报书（完工评价申报书参照去年省工信厅印发的工作指引编制，

相关数据按近三年情况填写），于 6月 28日前报送项目摸底情

况。相关市（区）对入库材料初审后并加盖公章，纸质文件（一

式两份）及光盘连同项目入库情况表于 7月 15日前报到我局，

由我局组织开展项目验收和评审工作。

2.做好产业集群产业链协同创新试点入库筹备工作。市（区）

在编制产业集群产业链协同创新工作方案的基础上，需同时收集

并提供龙头企业、融资担保机构等相关协议和合作方案，起草配

套政策等基本情况并匡算资金额度，相关佐证材料在 6月 25日

前报到我局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2年省级促进

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（产业创新能力建设）

项目（创新专题）入库的通知

2.项目入库情况表

3. 2022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省

级企业技术中心专题入库项目申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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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2021年度省级企业技

术中心建设入库项目完工评价工作指引的通知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1年 6月 14日

（联系人：越超，电话：32798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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